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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21/T 2573—2016《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信息标志》，与DB21/T 2573—2016相比，主要

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新了6.1.1中车站出入口标志示例；

b) 更新了6.1.3中站名标志示例；

c) 去除了“绿出”的出站标识符号，更新为GB/T 10001.1中“出”的国标符号；

d) 在6.1.1中增加了含街道路名的出口标志示例；

e) 去除了附录A中旧版乘车、出站通用符号，替换成新版国标符号；

f) 在乘车导向标志中，增加了进站乘车导向组合标志。在进站乘车的同时，乘车标志可以同其它

设备标志组合出现在一块版面上。兼顾到了进站乘车过程中对其它设备功能的导向指引；

g) 在指示线路方向的乘车导向标志中，增加了多条线路换乘的乘车导向标志示例；

h) 更新了6.4.2中轨道交通线网图示例；

i) 更新了6.4.4列车运行线路标志示例；

j) 更新了6.4.5车站周边信息图示例以及6.4.6车站出口信息标志示例；

k) 增加了第6.4.7条，车站安全疏散示意图；

l) 更新了附录B中图B.1.1一般车站乘客进站标志示例、B.1.2一般车站乘客出站标志示例。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市市场监管

事务服务中心、大连标准认证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广远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连博大盛世发展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维、侯恩博、邢天文、马劲航、江坤、钟国、范伟、王道阔、刘阳、霍扬、

李赞、程谋哲、王巍巍、黄士军、袁照路、邱宇、黄智霆、勾颖、于楚玄、崔雨、朱炬、邹晓明、吴兴

振。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文件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19号；联系电话：024-23867960。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三号街12号；联系电话：024-22661216。

本文件于2016年7月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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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信息标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公共信息标志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要求，设计要求和设置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设施和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768（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3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3部分：客运货运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 15565（所有部分） 图形符号 术语

GB/T 15566（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GB/T 15608 中国颜色体系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6900 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总则

GB/T 18574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标志

GB/T 20501.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20501.2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2部分：位置标志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标志 safety sign

通过颜色与几何形状的组合表达通用的安全信息，并且通过附加图形符号表达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

[来源：GB/T 18574-2008,3.1]

3.2

导向标志 direction sign

由图形标志和(或)文字标志与箭头符号组合形成，用于指示通往预期目的地路线的公共信息标志。

[来源：GB/T 18574-2008,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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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标志 location sign

由图形标志和(或)文字标志形成，用干标明服务设施或服务功能所在位置的公共信息标志。

[来源：GB/T 18574-2008,3.3]

3.4

综合信息标志 information sign

由图、表、文字所构成的标志，用于表达与服务有关的公共信息。

[来源：GB/T 18574-2008,3.4]

3.5

无障碍标志 accessibility sign

专为轮椅利用者(老年人、肢体残疾人、伤病人等)，视觉障碍者使用的图形符号、文字(包括盲文)

和有关设备设施等构成，用于提供导向、位置、综合信息服务的标志。

[来源：GB/T 18574-2008,3.5]

4 基本原则

4.1 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标志应以方便乘客，确保安全，利于运营为原则。

4.2 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信息标志系统应规范、完整，便于识别和理解。重要位置的安全标志、导向标

志、位置标志宜独立设置。

4.3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公共信息标志应优先设置图形符号，信息内容应简明，导向标志系统应遵循信

息适量原则。

5 一般要求

5.1 图形符号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信息标志所涉及的图形符号应符合GB 2894、GB/T 10001.1、GB/T 15566、GB/T

16900的有关规定，本文件新设计的图形符号应符合附录A的相关要求。

5.2 标志颜色要求

5.2.1 除本文件明确规定的颜色外，城市轨道交通位置、导向（轨道交通车站导向标志除外）、综合

信息标志的载体应采用深灰色（色号为 PANTONE：447C；CMYK：C0，M0，Y0，K85），信息主体的文字

及数字均采用白色，颜色的使用应符合 GB/T 15608 的有关规定。

5.2.2 城市轨道交通禁止、警告、消防安全标志的颜色应符合 GB 2893 的有关规定。

5.2.3 可采用线路标志色，通过强化线路的标志色来加强乘客对线路的视觉识别性。

5.3 标志版面设计

5.3.1 标志的版面设计应符合 GB/T 20501.1 和 GB/T 20501.2 相关要求。本文件未规定规格尺寸的标

志，规格尺寸应根据安装标志的建筑结构等要素，按比例协调设置。

5.3.2 标志中的箭头、图形符号、文字、数字的版面布置应符合 GB/T 18574 的相关要求。

5.3.3 有方向性的图形符号应避免其方向与实际场景的方向相矛盾。当出现矛盾时，应采用该图形符

号的镜像。

5.3.4 标志中的中文、英文、数字的字体应分别统一，应使用等线体，中文宜采用黑体，英文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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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al。文字标志与箭头符号组合时，箭头符号在标志左侧时，文字标志应左对齐，见图 1a）；箭头符

号在标志右侧时，文字标志应右对齐，见图 1b）；无箭头符号时，文字标志应居中对齐，见图 1c）。

a）“箭头居左”示例

b) “箭头居右”示例

c) “无箭头”示例

图 1 导向标志版面中英文对齐方式设计示例

5.3.5 标志中的数字应使用阿拉伯数字，汉字、词句、简称等相应规范。

标志的规格要求示例如下：

悬挂式或悬臂式标志中图形符号、中文和英文尺寸及其与标志边缘的距离示例见图2（单位：mm）；

注：

1. 标志载体高度：a；

2. 标志载体宽度按空间需要，应采用 a的整数倍。

图 2 悬挂式导向标志外形尺寸示例

附着式标志尺寸示例见图3（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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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标志载体长度：a；

2. 标志载体高度：7/10a；

3. 该标志也可增加“上一站”、“下一站”等相关站名信息。

图 3 附着式导向标志外形尺寸示例

6 设计要求

6.1 位置标志

6.1.1 位置标志应标明设施名称或用于辨别位置。

6.1.2 车站出入口标志信息，应向乘客提供车站名称和出入口位置等信息，符合 GB/T 10001.3 的要

求，示例见图 4。

图 4 车站出入口标志示例

6.1.3 站外地徽标志应根据相关国家标准设计，并应设置在车站出入口外，应满足不同方向乘客辨识。

6.1.4 站名标志应提供车站名称。

a) 车站出入口站名标志：车站出入口处的站名标志应向乘客提供车站名称的信息。

b) 站台柱面或墙面上的站名标志：站台柱面或墙面上的站名标志见图5。

图 5 站台柱面或墙面上的站名标志示例

6.1.5 自动售票标志应提供自动售票机的位置，见图 6，可设置在自动售票机上方或附近。

图 6 自动售票标志示例

6.1.6 乘客服务中心标志用于确认乘客服务中心的位置，信息内容应包括图形符号、文字注释，见图

7。应设置在客服中心上方或附近。可配置服务时间作为辅助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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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乘客服务中心标志示例

6.1.7 自动检票机控制标志用于引导乘客经自动检票机进入付费区或非付费区。应设置在自动检票机

上方，宜采用可变标志，两面都显示信息，可用箭头表示允许通过，栓号表示禁止通过。见图 8。

图 8 LED 自动检票机标志示例

6.1.8 自动扶梯控制标志用于指示乘客乘坐自动扶梯的方向，应设置在自动扶梯两端的上方。宜采用

可变标志，以配合自动扶梯运行方向的变化。

6.1.9 卫生间标志应设置在此设施的上方或附近位置。见图 9。

a) 悬挂式

b) 附着式

图 9 卫生间标志示例

6.1.10 无障碍设施标志应设置在无障碍专用设施的上方或附近位置。见图 10。

a) 无障碍卫生间标志示例

b) 无障碍电梯标志示例

图 10 无障碍设施标志示例

6.1.11 母婴室设施标志应设置在母婴室专用设施的上方或附近位置。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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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悬挂式

b) 附着式

图 11 母婴室设施标志示例

6.1.12 出口标志的图形符号可使用 GB/T 10001.1 中规定的“出口”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由图形符号

和出口编号组成，可结合实际情况，含出口外街/道（路）确定的具体位置或标志性建筑、公园、旅游

景点名称，见图 12。

a) 含标志性建筑的出口标志示例

b) 含街道路名的出口标志示例

图 12 出口标志示例

6.2 导向标志

导向标志应设置在乘客通行区域各个空间转换点的中线位置，并与乘客流向垂直。

6.2.1 轨道交通车站导向标志应使用 GB/T 10001.3 中的“地铁站”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其中，轨道交

通车站导向标志的底色应符合 GB 5768 的要求，内容宜包括设置位置距轨道交通车站的距离、线路信息

等内容。轨道交通车站导向标志中的线路信息需根据轨道交通车站的类别确定：

——当指向单一线路车站，可不标示线路号；

——当指向各线连通的换乘车站，可不标示线路号；

——当为各线不连通换乘车站，指向1条线时，应标示1条线路号；

——当为各线不连通换乘车站，指向2条线时，应标示2条线路号。

6.2.2 自动售票导向标志应提供通往自动售票机、自动查询机或自动充值机的方向，见图 13。

图 13 自动售票导向标志示例

6.2.3 乘客服务中心导向标志应指示前往乘客服务中心的方向，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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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乘客服务中心导向标志示例

6.2.4 自动扶梯导向标志应指示前往自动扶梯的方向，见图 15。

图 15 自动扶梯导向标志示例

6.2.5 卫生间导向标志应指示前往卫生间的方向，见图 16。

图 16 卫生间导向标志示例

6.2.6 乘车导向标志应指示前往站台的方向，设置在车站出入口、通道、站厅等通往站台通行区域的

相应位置。乘车标志可参照 GB/T 10001.3 或 GB/T 18574。

——乘车导向标志，见图 17。

图 17 乘车导向标志示例

——楼梯的乘车导向标志，见图 18。

图 18 楼梯的乘车导向标志示例

——乘车导向组合标志，见图19。

图 19 乘车导向组合标志示例

——指示站台方向的乘车导向标志，见图 20。

图 20 指示站台方向的乘车导向标志示例

——指示线路方向的乘车导向标志，见图 21、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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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指示线路方向的乘车导向标志示例 a

图 22 指示线路方向的乘车导向标志示例 b

注：图 21、图 22、仅作为指示线路方向乘车导向标志的示例，线路色不作统一要求。图形符号标志的规定见附录 A。
——换乘导向标志示例，见图23。

图 23 换乘导向标志示例

6.2.7 列车运行方向导向标志，见图 24。

图 24 列车运行方向导向标志示例

6.2.8 出站导向标志，见图 25。地铁车站出口编号如下：

图 25 出站导向标志示例

——总体要求

出站导向标志的出口编号主要采用大写英文字母进行编号，出口的字母编号确定后，如有多个出口

的字母编号相同时，应增加阿拉伯数字编号区分。

——地下标准车站出口的字母编号

出口的字母编号根据出口通道与车站主体接口所在方位象限区域确定，象限原点位于车站计算站台

形心处，分别以垂直于里程方向、平行于里程方向为象限间轴线，以正北方向所在象限为第Ⅰ象限，此

象限内出口即为 A 出口，逆时针依次确定第Ⅱ象限（西象限）内出口为 B 出口、第Ⅲ象限（南象限）

内出口为 C 出口、第Ⅳ象限（东象限）内出口为 D 出口（见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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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标准车站出口编号

——高架、地面标准车站出口的字母编号

高架车站和地面车站受道路净空影响和站型限制，通常设置于路中或路侧，一般不跨路口设置，因

此标准车站的出口编号字母只选用 A、B，见图27。

图 27 高架、地面标准车站出口编号

——换乘车站的出入口编号

换乘线路的出入口字母编号,按字母表顺序分组，每 4个字母一组，依次为 A/B/C/D、E/F/G/H……，并

避免使用其中的 I/L/O/Z，每线分配一组，互不交叉。高架站或地面站只选用各自分组中的前两个字母，

剩余两个字母保留不用，见图 28。

图 28 换乘车站出口编号

6.2.9 安全出口导向标志应指示安全出口的方向。标志图形应符合 GB 13495.1 的规定，相关设置要求

应符合 GB 15630 的规定。隧洞中的安全出口导向标志符合 GB 2893、GB 2894、GB 13495.1、GB 15630

和 GB 50157 的要求。

6.2.10 指示线应在站台地面上使用，用于指示乘客上下车位置，并引导乘客按顺序上下车。两侧为上

车箭头，数量四个，箭头颜色采用不锈钢金属色；中间为下车箭头，数量一个，箭头颜色为荧光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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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9。

图 29 指示线示例

6.3 安全标志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标志应包括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提示标志和消防安全标志。安全标志的图形符

号、标志形状、颜色和设置要求应符合 GB 2893、GB 2894、GB 13495.1、GB 15630、GB/T 18574 及 GB

50157 的要求。

6.3.1 文字

安全标志所用字体均为黑体字。

6.3.2 颜色

安全标志所用的颜色应符合 GB 2893 颜色的要求。

6.3.3 安全标志的高度要求

安全标志设置的高度，应尽量与人眼的视线高度相一致，悬挂式和柱式的环境信息标志牌的下缘距

地面的高度不宜小于 2m;局部信息标志的设置高度应视具体情况确定。

6.3.4 安全标志的设置要求

安全标志不应设在门、窗、架等可移动的物体上，以免标志随母体物体相应移动，影响认读。标志

前不得放置妨碍认读的障碍物。

6.4 综合信息标志

综合信息标志应提供乘客需要了解的与轨道交通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乘客现在的位置、系统运营

时间、票价、轨道交通系统内设施布置等。

6.4.1 运营时间标志应向乘客提供轨道交通的运营时间。

6.4.2 轨道交通线网示意图应提供完整的轨道交通运营线路信息，同时列出各线路重要站点和换乘站

点名称等乘客需要的信息，见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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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轨道交通线网图示例

6.4.3 轨道交通车站空间示意图应提供轨道交通车站内各服务设施和出入口的相对位置，该标志宜包括

出入口位置、乘客服务中心、楼梯、卫生间等信息，见图 31。

图 31 轨道交通车站空间图示例

6.4.4 列车运行线路标志应提供当前车站名、列车运行方向及列车所在轨道交通线路中的所有车站名称

等信息。已经过车站宜用浅灰色（色号为 PANTONE：428C；CMYK：C0，M0，Y0，K25）表示，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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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列车运行线路标志示例

6.4.5 车站周边信息图应提供轨道交通车站周边 500m 半径区域内与交通出行相关的重要信息。车站周

边信息图应按照地图上的位置正确标注主干道和次干道、标志性建筑物、旅游景点和公园的名称，还应

标注主要公交信息的位置，不宜标注易发生变化的点位信息，见图 33。

图 33 车站周边信息图示例

6.4.6 车站出口信息标志应提供车站当前出口周边主要街道（包括主干道和次干道）、标志性建筑物、

旅游景点、公园等信息，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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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车站出口信息标志示例

6.4.7 车站安全疏散示意图应在突发情况下引导乘客以最短、最安全路径出站逃生，并到达安全地带，

如图 35所示。应设置在站厅层离安全疏散口较远位置的侧墙上明显位置及站台层两端端墙正对楼扶梯

口的适宜位置。

图 35 车站安全疏散示意图示例

6.4.8 车厢信息标志应包括轨道交通线网图、线路图、小心空隙、专座标志等。其中，“老人专座”、

“带小孩乘客专座”、“病残专座”和“孕妇专座”应组合使用，表示“老幼病残孕专座”。专座标志

见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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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老人专座 b）带小孩乘客专座 c) 病残专座 d) 孕妇专座

图 36 专座标志示例

7 设置要求

7.1 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应包括：

a) 可采用悬挂（吸顶）、落地、嵌入、附着及摆放方式设置；

b) 标志的设置不得侵入相关限界，不得影响乘客正常通行和安全疏散；

c) 应设置在醒目、不被其他物体遮挡的位置；

d) 不应与广告等其他图形、文字混设；

e) 标志的依托物应稳固。

7.2 位置标志设置

7.2.1 车站出入口标志应根据指引要求设置在车站的出入口处。

7.2.2 轨道交通标志可设置在建筑物的侧面或地铁出入口顶部，配合出入口的建筑设计，可为悬挂式

或悬臂式。

7.2.3 站名标志应设置在车站出入口和站台两侧的柱面或墙面上。车站出入口站名标志应设置在车站

出入口门匾上；站台柱面或墙面上的站名标志应使运行列车中的乘客能通视，因楼梯、设备用房等设施

隔断视线的，相应的部位应增设站名标志。

7.2.4 自动售票标志应设置正对客流方向。

7.2.5 乘客服务中心标志应设置在乘客服务中心上方或附近，采用悬挂式或附着式设置。附着式设在

玻璃窗上；悬挂式设置在乘客服务中心附近。

7.2.6 自动检票机控制标志应设置在自动检票机上方，宜采用可变标志。

7.2.7 自动扶梯控制标志应设置在自动扶梯两端的上方。

7.2.9 电梯标志应设置在电梯附近，正对客流方向。

7.2.10 警务室标志应设置在车站内安全保卫或公安部门值班岗位处。

7.2.11 卫生间标志应设置在卫生间附近，有悬挂式和附着式两类。附着式设在相关卫生间门旁；悬挂

式设置在卫生间附近，与客流方向垂直。

7.2.12 无障碍设施标志应设置在无障碍专用设施上方或附近。

7.2.13 出口标志应设置在非付费区人行通道口的上方。

7.3 导向标志设置

7.3.1 轨道交通车站站外路引导向标志宜设置在轨道交通车站周边 500m 左右范围内的交叉路口、公交

车站、商业设施等地点，并在人流密集的交汇点连续设置。

——站外导向标志信息内容应包括箭头和城市轨道交通位置标志；宜包括线路名称及线路标志色和

车站名称；可包括距车站的距离等。



DB21/T XXXX—2023

15

——当换乘站多条线路的出入口分开设置，站内无法连通时，应该增设指示不同线路出入口的导向

标志，即增加线路号。

7.3.2 自动售票导向标志应设置在从轨道交通车站入口或站厅入口到自动售票机路线上的分岔口处。

7.3.3 乘客服务中心导向标志应设置在从车站入口或站厅入口到乘客服务中心路线上的分岔口处。如

从站厅入口处无法直接看到乘客服务中心时，应在车站入口到乘客服务中心路线上的适当位置设置。

7.3.4 应在适宜的位置设置无障碍设施导向标志、电梯导向标志、自动扶梯导向标志和卫生间导向标

志。

7.3.5 安全出口导向标志应设置在从站台到安全出口路线上。应符合 GB 2893、GB 2894、GB 13495.1、

GB 15630 和 GB 50157 的规定。设置高度为 1m 以上时应按照本文件与出口导向标志协调设置；设置高

度为 1m 以下时应按照相应的国家标准放置。

7.3.6 乘车导向标志应设置在车站出入口、通道、站厅等通往站台通行区域的相应位置。换乘导向标

志应设置在换乘站台通往目的站台通行区域的相应位置。当通行区域行程大于 30m 时，宜重复设置；侧

式站台的乘车导向标志应分别指向不同乘车方向的检票机。换乘站的乘车导向标志应指明不同线路、不

同乘车方向的检票机。楼梯的乘车导向标志应设置在楼梯上方的相应位置。指示站台方向的乘车导向标

志应设置在站台上方的相应位置，应在此标志附近设置列车运行线路标志，补充详细的轨道交通线路信

息。

7.3.7 列车运行方向导向标志应设置在站台上方、侧墙上或者站台门上方。

7.3.8 出站导向标志应设置在从站台到出口路线上的分岔口处：

——站台层的出站导向标志指示通往站厅层的楼梯或自动扶梯，应设在站台的自动扶梯口附近；

——站厅层的出站导向标志指示车站出入口的方向，不同出口的出站导向标志宜集中设置，应设在

从自动扶梯口前往出站检票机的通道上，应在此标志附近设置车站出口信息标志，补充详细车站外的综

合信息；

——当车站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隔站厅时，应在站台层通往站厅的扶梯附近设置出站导向标志

且出站导向标志与扶梯的距离不小于 8m。出站导向标志可与乘车导向标志构成换乘站的组合标志，应

设置在从站台到出口路线和从站台到另一条轨道交通路线的分叉点。

7.3.9 指示线宜设置在列车停靠站台后与车门正对的站台地面上。其中:

——下车指示线：设置在正对车门地面；

——上车指示线：设置在车门两侧地面。

7.3.10 出口导向标志通常只在站厅设置，但当分设两个站厅且两个站厅不连通、非付费区不连通或不

完全连通时，宜在站台设置出口导向，以免乘客走回头路。

7.4 综合信息标志设置

7.4.1 运营时间标志应设置在地铁的出入口，宜与出入口标志相邻或相对，宜设置在站厅中非付费区

的适宜位置。

7.4.2 轨道交通线网示意图应设置在车站入口、站厅和站台的适宜位置。可设置在不影响客流的墙面

上或采用落地式设置。

7.4.3 公告标志可设置在自动售票机附近。

7.4.4 列车运行线路标志应设置在站台的适宜位置。

7.4.5 车站周边信息图宜设置在站厅付费区的适宜位置。当车站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隔站厅时，

宜在站台层设置车站周边信息图。

7.4.6 车站出口信息标志应设置在前往出口通道的适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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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轨道交通常用的图形符号

为了规范轨道交通的标志设计，附录A中规定了一些在轨道交通系统中常用的进站、出站公共信息

图形符号，详见表A.1。

表 A.1 轨道交通常用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序号 图形符号 名称 说明

1
乘车

To Subway

表示乘车方向，在表示单条线路时可与线

路色结合使用。

2
出口

Exit
表示乘客出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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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B

（资料性）

一般车站标志设置示例

B.1 一般车站乘客进站标志设置示例

图 A.1 一般车站乘客进站标志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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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一般车站乘客出站标志设置示例

图 A.2 一般车站乘客出站标志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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